降低車用液化石油氣售價補助辦法第三條、第四條、第十一條修正總說明
行政院核定之「油氣（LPG）雙燃料車推廣計畫」自九十七年起實施至一百零一年底將屆期結束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為保障配合計畫改裝油氣雙燃料車車主之權益，將持續執行浮動氣價補助以維持油氣價差穩定。爰修正「降低車用液化石油氣售價補助辦法」第三條、第四條、第十一條條文，據以執行，附件無修正。修正重點如下： 
1、 延長補助期限至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。（修正條文第三條）

2、 修正補助條件須為合法液化石油氣車，不限制其出廠日期。（修正條文第四條）

3、 明定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。（修正條文第十一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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